
 

上樑不正下樑歪 

 
各位培正中小學校友, 同學, 家長, 教職員與及關心培正前途的各界人仕: 
  
自從培正專業書院(下稱培專)醜聞發生之後,香港浸信會聯會(下稱浸聯會)和他們指派的香

港培正中小學校監陳之望(母校校友) 在這一方面的處事態度, 一直都以浸聯會的利益為先, 有
下面三個實例為証:  

1. 於 2014 年 9 月 6 日, 浸聯會代表,中港澳三地培正商標管理委員會代表, 三地校長(或 
校長委託代表), 顧明均學長, 母校同學會會長黎藉冠與及數名列席人仕在同學會會所為 

着應付十多年前培正校徽及商標官司在中國內地死灰復燃而舉行的會議之內, 浸聯會 

居然以顧學長對培專和浸聯會的官司尚未解決為藉口, 又再利用其表決權上的優勢,罔 

顧培正校徽及商標的生死存亡,置國內官司於不理. 陳之望這位校監兼校友是這次會議 

的主席, 代表浸聯會.陳校監起初宣稱他本人是以私人身份參加會議,後經顧學長質疑其 

私人身份代表性與及從另一位浸聯會代表羅永祥先生開口確定陳校監的確是代表浸聯 

會, 方才啞口無言.身為公眾會議主席竟然謊言說道是以私人身份參加會議, 誠信何 

在? 這位浸聯會大大誇獎說是自從 2010 年擔任校監以來一直致力優化培正教育事業的 

陳校監, 為何漠視培正校徽及商標在中國內地的生死存亡? 他是否一直在優化浸聯會? 
浸聯會所謂”在無任何實質理據的情況下, 質疑陳校監的誠信” 更加謊謬 - 若有實質理 

據,何須質疑?自從 2015 年 11 月 14 日在香港培正校址附近發生歹徒強搶傳單事件之後 
浸聯會對來訪記者宣稱陳校監己經提供其博士學歷證明,即是空口說道己經掌握真憑實 

據卻始終拿不出陳校監的博士文憑來公開, 無私顯見私!  

2. 由於法例上有關高度的限制, 錢涵洲紀念樓(下稱大樓) 8 樓及以上樓層, 嚴禁中小學學

生踏足入內 (下稱培正小學為培小). 該等樓層, 是浸聯會專門建給培專使用的. 在 2014
年 8 月 2 日假助培小新禮堂舉行的<維校譽護新廈>紅藍校友論壇之內,為着開脫浸聯會

的罪過,陳校監在答覆母校晶社代表詢問時, 首先說”按政府規定, 可以考慮將教職員辦

事處由培小遷上去”. 浸聯會在 2015 年 8 月 24 日回應 61 培正校友學者專家聯署的公開

函內更進一步落實宣稱” 培小亦正逐步遷入大樓 8樓至 14 樓, 其中位於 9 樓的教員休

息室亦己開始運作.”敢問一聲,在上課時間以外, 小學生若有問題垂詢, 或者發生緊急事

故, 如何去通知老師? (是否需要規定每個小學生和老師都必須配備私人手提電話?) 老
師接獲每一個通知後, 都必須從 9 樓乘搭電梯下來(很多時候還需攜帶學生習作,課本,筆
記等等物事)見學生,費時失事,如何稍作休息? 既然為法例所禁止, 浸聯會為何謊說培小

亦正逐步遷入大樓 8至 14 樓?  
3. 從數日之前來自顧明均學長的訊息中得悉, 陳校監的博士學位在 2007年得自European 

University of Ireland,一所甚至愛爾蘭及英國都不認為勉强可以叫做大學的所謂大學. 這
一種只需要按時交學費或者用一筆錢買來的學位還不算是虛假學位算甚麽? 浸聯會和

陳校監直到這一刻時間仍然不承認虛假博士學位的事實, 更加變本加厲地委託律師欲向

顧學長威嚇以誹謗罪名, 罪加一等!香港法例並沒有規定必須有博士學位才可以担任中

學或者小學校監, 更加不會驗証文憑的真偽與及 
 

頒發該文憑的學府是否符合當地政府所制訂的教育水準. 陳校監用上述的方法去獲得博 



士文憑亦絕對合法.不過身為校監兼學長,本身既無應有的誠信,亦未能以身作則, 反而 

親自示範給母校的弟妹們如何不用勤奮向學即可取巧獲得學業文憑的墮落劣行,實在是 

無恥之極.浸聯會包庇陳校監而不開除其所有職權並踢出浸聯會, 同樣是罪孽深重. 
1994 年 4 月 28 日時任培正中小學校董會主席兼校監楊國雄先生曾去信黃乾亨黃英豪律 

師樓就受託人的權力索取法律意見.有關黃律師樓於 1994 年 6 月 1 日回覆楊先生並提供 

其法律意見的全信內容, 浸聯會從來未有公開, 只是在 2015 年 7 月 7 日節錄出來. 節錄內 

容包括 1.有關的受託物業是轉讓予受託人(即本會)以受託人形式持有受託物業並賦予出 

售之權力及 2. 由於受託物業法律上的產權乃屬受託人, 校董會現時並沒有處理或發展或 

控制受託物業之權力.既然校董會並沒有處理或發展或控制受託物業之權力,那麽誰有權 

決定興建錢涵洲紀念樓? -顧明均學長在 2015年 6月 26日就受託人權力範圍一事首次垂 
詢浸聯會, 其本人及其他包括小弟在內的校友們與及同學會也曾陸續跟進. 浸聯會除了提 
供土地註冊處文件顯示培正先賢在 1952 年 7 月 25 日己經將校址內的所有土地託付予浸 

聯會之外, 對於受託人權力範圍的垂詢,至今未有回覆. 
  
兩年以來, 同學會, 顧學長及其他校友對於建築大樓的招標程序,捐欵數目與及各項建築費

和雜費的收支細節,也曾向浸聯會垂詢和跟進.事關香港培正中小學前校監兼校董會主席楊國

雄先生是大樓承建商的董事,也是培專校董會主席兼浸聯會領導層多年來的中堅份子.浸聯會

既然先前己經公佈了培小歷年儲備金和大樓總建築費兩項金額,如今在楊國雄先生涉嫌觸犯

利益衝突及貪汚法例而浸聯會涉嫌包庇楊先生之時, 浸聯會只能發放 “培正所有帳目均由香 
港註冊核數師審核,每年有核數師報告,並經政府有關當局審查,帳目清楚明白,”等等空言 
卻絕不公佈全盤帳目出來以証明其”挪用”並不存在兼且洗脫所有嫌疑,是否恐怕這一陣陣

浸聯會認為是無風自起的浪潮將會暴露出一列列不清不楚的帳目?- 這一筆糊塗帳, 至今 
同樣未獲浸聯會的切實答覆. 
  
應付以上三項垂詢,浸聯會施展的都是同一手法.其實自從培專醜聞發生之後,浸聯會對來 

自同學會、校友、與及各界人仕的垂詢,一直都是採取不合作態度,盡量拖延應對,岔開話題, 歪
曲事實, 亂扣帽子及罪名,無所不用其極. 根據浸聯會處理培專事件的所作所為,如何還能讓他

們繼續去領導各個分會及廣大信眾? 上樑不正下樑歪, 浸聯會當今的領導層和陳之望校 
監, 不正是物以類聚嗎? 至善至正, 早讓他們丟到垃圾桶裏去了! 
  
副本致送浸聯會莫江庭會長 
  
香港培正中學 1966 年校友楊文燦謹上       
2016 年 9 月 5 日                                             
  
 


